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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
二、法律依据
1.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第445号令）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
三、申请条件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经营的品种、数量、流向等情况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四、申请材料
1.第二类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品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bookmark: _GoBack]（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印件）。
2.第二类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品种、销售量、主要流向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生产或者经营的备案品种增加、主要流向改变的，在发生变化后30个工作日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4.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备案证明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5.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不再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时，应当在终止生产、经营后3个月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6.办理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需先登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综合信息管理系统”https://yzd.mem.gov.cn/dist，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待审核通过后来窗口领取备案证明。
注：初次申请备案的企业，需先注册，待审核合格后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
五、办理程序：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六、发放证件及有效期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3年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八、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滕州市北辛中路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13窗口 
相关材料下载邮箱：tzyixzxks@163.com   密码：TZyj1357
联系电话：0632-5963001
监督投诉：0632-588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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